
屏東縣潮昇國小113學年度上學期  登記序號：(     )

本土語文/新住民語文選修課程調查表
	班級
	一年級
	學生姓名
	

	選習語別 ★限勾一種★

	閩南語
□閩南語
	客家語
□四縣腔   
□南四縣腔    □其他：
 (        )
	原住民語
□中排灣語　　　□南排灣語
□北排灣語　　　□其他：
(        )
	新住民語
□越南語      □印尼語
□泰語        □柬埔寨語
□緬甸語      □馬來語
□菲律賓語    □其他：

	每週一節 本土語課
	每週一節
早自修上課


說明：
1. 依據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，國小一年級至六年級學生，應就閩南語、客家語、原住民族語、新住民語等四種語文任選一種修習，國中則依學生意願自由選習。
1、 本表係提供108學年度新生於報到時調查，以提供學校開設本土語文/新住民語文課程類別之依據，且以鼓勵持續學習同一種語文為原則，倘確有更換語文類別之需求，應持續至少一年方得更換。
2、 依據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總綱有關本土語文/新住民語文課程之開課規定：「學校得依地區特性（如連江縣）及學校資源，開設閩南語文、客家語文、原住民族語文以外之本土語文供學生選習。新住民語文課程的開設內容以來自東南亞地區的新住民語文為主。」
3、 學校開課時，應視各類語文課程選習學生數，得以班群方式打破班級或年級界限，依學生選習語言類別編組；學生之學期成績，依其所選修語文成績做計算。
   ★家長簽章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電話：            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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